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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深府行复〔2024〕4574 号

申请人：赵某

被申请人：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8005 号深圳人才园

负责人：吴军军

委托代理人：汪圆圆，北京大成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律师

委托代理人：张国，北京大成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

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7月23日对其作出的不予

审核通过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申请的行政行为，向本机关

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，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。被申请

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有关证据和依

据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经查：2021 年 3 月，申请人获得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（C

类）证书，人才任期为 2021 年 3 月至 2026 年 2 月。2024 年 3

月 14 日，申请人通过所在单位深圳市××科技有限公司向被申

请人申请第三任期（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2 月）高层次人才奖

励补贴，并提交了《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申请表》《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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圳市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申报承诺书》、身份证复印件、个人所

得税纳税记录等材料。申请人在《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申

报承诺书》中承诺其在深圳全职工作，授权及同意被申请人使用

其信息和资料，通过相关机构就有关事项进行核查。被申请人于

2024 年 4 月 19 日受理该申请。

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背景调查，并形成《背景调查报

告》。其中：申请人陈述其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深工作，

出差情形较多，同时拒绝提供任期内消费、通话等记录。申请人

在访谈中自述：其在深圳市和市外出差的时间占比大概各占一

半，周末基本上在深圳，出差目的地较多，主要是北京、上海、

苏州、杭州等地，不涉及境外，因为基本上拿的都是国内的投资。

申请人提供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以及收入纳税明细显示，申请

人 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在深圳零纳税（其中 2023 年

11 月至 2024 年 1 月每月按 3500 元收入申报工资薪金纳税），

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 月同时由南京××科技有限公司发放

工资薪金（其中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 月每月按 15 万元收入

申报工资薪金纳税）。申请人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显示，申请人

申报奖励补贴的任期内在境外时长达 5 个月。

2024 年 7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以“申请人不符合政策规定的

全职在深工作条件”为由，向申请人作出不予审核通过高层次人

才奖励补贴申请的行政行为。申请人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

议，认为其符合所有关于高层次人才补贴发放的要求，请求撤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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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不予审核通过高层次人才奖励申请的行政

行为，并责令被申请人依据事实重新予以审批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

局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奖励

补贴发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二条“发放条件”规定：“申请奖

励补贴应符合下列条件：1.申请人在深圳全职工作。申请人在我

市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、申报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累计满 6 个月

及以上（不含补缴或补申报，下同），因政策原因无需缴纳社会

保险费或申报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除外。申请人具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不认定为在深圳全职工作：（1）与市外用人单位建立

劳动（聘用）关系的；（2）非因履行深圳全职工作需要，在市

外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或申报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；（3）在

市外领取劳务报酬高于深圳工资薪金、劳务报酬收入的；（4）

在深圳创业的人才，所创企业未正常经营且未依法纳税的；（5）

非全职工作的其他情形。”

本机关认为，该通知的制定目的是充分发挥人才创新创造创

业活力，将人才稳定在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持续稳定的工作和

生活，故此处的“在深圳全职工作”应指申报单位在深圳依法注

册并正常经营，且申请人在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持续性、长期

性从事工作。本案，首先，根据在案证据，能够认定申请人于

2021 年 3 月被评为海外高层次 C 类人才，人才任期为 2021 年 3

月至 2026 年 2 月。其次，申请人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以及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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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明细、出入境记录及个人自述等相互印证，能够证明申请人

在第三任期（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2 月）内并非持续稳定在深

圳全职工作，不满足“在深圳全职工作”条件。故被申请人从高

层次人才奖励补贴发放的合规性出发，作出涉案不予审核通过申

请人第三任期（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2 月）高层次人才奖励补

贴申请的行政行为并无违法或者不当，依法应予维持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

定，本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申请人作出

的不予审核通过其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申请的行政行为。

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对本复

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有管

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深圳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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